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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90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浙富控股

"

）董事会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

2014

年

9

月

10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4:3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2014

年

9

月

1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5:

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赞宇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44,054,733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1739 %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43,121,195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29.1126 %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1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33,538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0.0613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郝雪涛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443,319,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45 %

；反对票

734,9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5 %

；弃

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9,862,2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87％

；反

对

734,9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13％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浙富控股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4-28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6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再次调整参股公司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出售价格的议

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所持参股公司

－

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7.5%

的股权，委托专业

的拍卖公司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 标的起拍价为

570

万元， 较第二次起拍价降价幅度约为

16.18%

。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10

证券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

2014-056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宁波

市北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由

"

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变更

为

"

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截止本公告日，青草地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一）企业名称：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镇岭下村

（三）法定代表人： 应骁崧

（四）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

（五）实收资本：柒仟伍佰万元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园林绿化工程、人工造景、市政建设工程、水利工程、造林工程、仿古建

筑工程、室内外装潢工程、园林景观的设计、施工；花木的种植、批发、零售；建筑材料及普通

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4-09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私募债券利率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四环）

2012

年

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存续期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1

日，在第

2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总额：人民

币

1.1

亿元。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中关村四环《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2

年票面年利率为

9.50%

，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最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

可向上调整也可向下调整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中关村四环选择将第

3

年债券票面利率上调

150

基点，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1

年票面利率为

11%

。

本期债券利率调整将使中关村四环增加总额不超过

165

万元的财务费用，将使公司增加总额不

超过

165

万元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74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推动新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新疆证监局与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

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活动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

15:00-17:00

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

http://irm.p5w.net/gszz/

。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

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０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６

号新世纪日航酒店

２

层江苏厅

５．

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易军

７．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４

名， 持有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３６７

，

８０６

，

０６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７．８９％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２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７

，

２４６

，

９７７

，

４９１

股；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６３

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０

，

８２８

，

５７８

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审议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１

关于修订 《公司

章程》的议案

１７

，

３５９

，

７５３

，

１１０ ９９．９５ ６

，

３４０

，

５００ ０．０４ １

，

７１２

，

４５９ ０．０１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中小股东区段（持股

５％

以下，不含

５％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１４

，

１８４

，

５４１ ９８．４６ ６．３４０．５００ １．２１ １．７１２．４５９ ０．３３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屈宪纲律师、 高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

议案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中国建筑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２．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修订）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789

股票简称：江西水泥 编号：

2014-32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公司债券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212

号文核准。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

第一期发行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7.05%

， 已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发行完毕， 并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为第二期发行，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2014

年

9

月

11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

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85%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

行代码为

"101653"

，简称为

"14

江泥

01"

），将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面向机构投资

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4

年

9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交所

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ＬＦ２０１４－０３８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５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海安县恒联路

８８

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２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３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

２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和议案

３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理财的议案》对参与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算并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

期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３９４

联发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如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９４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

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

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

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９

联 系 人： 潘志刚、陈静

通讯地址： 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６００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４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公司有

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

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２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芜湖市悦圆方大酒店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张晓光先

生。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总人数

１８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４

，

１６５

，

６５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２３．０５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７

，

８２１

，

６７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２．０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７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６

，

３４３

，

９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０１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晓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庄明福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审议。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

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１４２

，

８７１

，

６７１ ９９．１０ １６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

，

２７７

，

７８４ ０．８９

是

２

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４２

，

８６１

，

０７１ ９９．１０ １９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

，

２８５

，

３８４ ０．８９

是

３

审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议案》

１４３

，

９８９

，

５７１ ９９．８８ １６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５９

，

８８４ ０．１１

是

４

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１４２

，

８５９

，

８７１ ９９．０９ １６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

，

２８９

，

５８４ ０．９０

是

５

审议《关于追加与巴彦淖尔市飞

尚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１４２

，

８６９

，

８７１ ９９．１０ １６

，

２００ ０．０１ １

，

２７９

，

５８４ ０．８９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股

５％

以下）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１

审议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相

关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３

，

６６４

，

２８９ ９１．３５ １６

，

２００ ０．１１ １

，

２７７

，

７８４ ８．５４

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

＞

的议案》

１３

，

６５３

，

６８９ ９１．２８ １９

，

２００ ０．１３ １

，

２８５

，

３８４ ８．５９

３

审议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议案》

１４

，

７８２

，

１８９ ９８．８２ １６

，

２００ ０．１１ １５９

，

８８４ １．０７

４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

，

６５２

，

４８９ ９１．２７ １６

，

２００ ０．１１ １

，

２８９

，

５８４ ８．６２

５

审议 《关于追加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

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

１３

，

６６２

，

４８９ ９１．３４ １６

，

２００ ０．１１ １

，

２７９

，

５８４ ８．５５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喻荣虎律师、 张俊律师现场见证，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６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５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中国铁建大厦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五）

●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

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Ａ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以

参加网络投票。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平台。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者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表决权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

一次表决为准。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中国铁建大厦

（六）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相关方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方式的说明

由于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

等规定，融资融券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

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建议有关融资融券投资者尽早向受托证券公司

征询其表达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投票意见的具体方式。

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相关方参与本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的具体事宜按照上交所发布的

《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其中议案

２

和议案

３

采取累积投票制，每一股份拥有与该议案

组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议案

２

合计选举

５

名执行董

事和非执行董事，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５

； 议案

３

合计选举

４

名独立非执行董

事，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４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可以合计投给该议案组中的一

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该议案组不同的董事候选人。累积投票制包含常规

的平均投票法，股东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任期自其经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日起为期三年止。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各项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９

月

１１

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刊载的《中国铁建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公司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如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外部审计师、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股东出席回复与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星期二）或之前在办公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６

：

００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

公司。股东出席回复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二）会议登记方法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星期一）在办公时间（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６

：

０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局办理出席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拟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

人办理出席登记时，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代理人

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前备置于下

述联系地址。股东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下

述联系地址。

股东出席会议时亦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以备验证。

五、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０

号东院

联系部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邮编：

１００８５５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６８８６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６８８３０２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一：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孟凤朝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２

选举彭树贵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３

选举张宗言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４

选举庄尚标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５

选举葛付兴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３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王化成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２

选举辛定华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３

选举承文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４

选举路小蔷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备注：

注

１

：对于议案

１

，每位股东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

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注

２

：议案

２

、议案

３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请在相关的表决意见上填写具体表决票数，

每一股份拥有与该议案组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附件二：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出席回复表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投票规则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具体操作

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１０

个。

二、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１８６

铁建投票

１０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请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元）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孟凤朝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１

２．０２

选举彭树贵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２

２．０３

选举张宗言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３

２．０４

选举庄尚标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０４

２．０５

选举葛付兴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２．０５

３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王化成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１

３．０２

选举辛定华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２

３．０３

选举承文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３

３．０４

选举路小蔷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４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说明：对于议案

２

和议案

３

，选举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每一股份拥有与该议案组应选董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一）如某股东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投同意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８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二）某股东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投反对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８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三）某股东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投弃权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８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 统计表决结果时，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

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